
保险学专业（保险精算与风险管理班）2016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专业建立于 1994 年，在全国较早设置保险精算方向并开办了保险

精算实验班，目前设有保险和保险精算 2 个培养方向，并招收保险市场研究（风险管理与保

险研究）和保险精算两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2 人，其中教授 1 人、

副教授 6 人、讲师 5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9 人，同时外聘有十余位富有理论和实务经验的兼

职教授，专业负责人为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多位教师担任中

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北京国际金融学会、北京

保险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本专业 1999 年成立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教师

团队主持中国保险业“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及其他 20 余项保险课题研究。《保

险学》课程系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北京市精品课程，《保险学》教材系北京市精品教材和教育

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本专业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2004 年以来本专业学生论文

获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平安精英大学生励志计

划论文奖”69 项，20 人次获中国保险学会奖学金。2015 年本专业开始实施与国内知名高校

和海（境）外知名大学联合开展的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双培计划”和“外培

计划”项目。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 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经济

学、金融学、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保险专业理论、实务知识与业务技能，熟悉与保

险相关的法律与营销知识，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与精算技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复合性、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可在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及其他金融

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从事金融保险运营、管理及其他相关工作，或继续

深造，在国内外攻读硕士、硕博连读学位。 

（一）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知识，具备较好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

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和现代科学意识与科学思维； 

2．系统掌握保险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熟悉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

等学科知识；    

3．了解中外保险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中外保险的政策、法规及惯例；   

4．具备熟练的保险精算能力，具有从事保险实务、风险管理和保险经营管理的能力； 

5．具有独立获取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

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6．具有较强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7．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二）培养路径 

本专业依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科的综合优势，遵循“厚基础、重应用”的人才培养理

念，深化 “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实践应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打造理

论与应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路径。 

1．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推行前期按大类培养，后期进行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培养

模式。既符合本科人才培养对于基础教育的要求，又突出保险学专业特色。 

2．完善教学手段，深化教学方法改革。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原则，坚



持因材施教，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注重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3．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注重能力培养。实行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定期

邀请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来校进行课程教学或作专题报告，提高学生的实务认

知和实践能力。 

三、主干课程 

保险学原理、财产保险学、人身保险学、再保险学、社会保障学、保险精算学、保险会

计学、风险管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管理

学、会计学等。 

四、实践特色 

本专业注重实践教学，强调课堂教学实践和课后实践两个环节，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1．课程实践：开设《保险公司运营实践》课程，协同教育软件公司合作开发针对性的

实践教学软件，加大专业核心课程中实践内容的比例，结合课后辅导，强化理论学习的效果。 

2．国内外校际教学交流：利用与国内外多所高校的紧密联系，进行密切的学生学术交

流合作。 

3．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天安保险公司、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公司、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北京中汇国际保险经纪公司等合作共建校外实习基地，

提高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4．校外专家保险实务讲座：邀请来自保险监管部门、国内外保险实业界专家来校进行

专题讲座，丰富实践教学内容。 

五、学分学时 

学生修满 137 学分方准予毕业。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为 120 学分，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的学分比为 1:2.1，选

修课学分占课程教学总学分的比例为 24.2%。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为 9 学分。实践教学与理论

教学的学时之比为 2.6:7.4。 

第二课堂的教学总学分为 8 学分。 

六、学制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